附件4

惠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
等级评定标准
惠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等级评定指标分为服务指标和责任指标两部分，共18项，51个评分标准，总分120分。
一、服务指标（总分100分）
服务指标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达到的水平，实行得分制。分为服务规范、机构建设、信用状况、服务业绩等四类，评分标准如下：
（一）服务规范（分值：20分）
本类共4项9个评分标准，分别为信息公示1个、服务规程3个、服务记录2个和服务设施3个。
1. 信息公示。指在服务场所或必经通道等显著位置公示：（1）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或者备案资料、营业执照；（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监督投诉电话；（3）服务项目、服务规程及收费标准等三项信息。
评分标准：在服务场所或服务场所必经通道等显著位置公示齐全的得5分，公示不齐全的不得分。
最高分值：5分。
2. 服务规程。指对服务项目分别制定服务程序和标准，包括完成该项服务的必要环节，各个必要环节的服务要求。
评分标准：（1）各项服务有服务规程的得1分。（2）服务规程中包括服务必要环节的得1分。（3）各个必要环节有服务要求的得1分。
最高分值：3分。
    3. 服务记录。指建立服务台账，如实反映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收费情况的记录。
评分标准:（1）主要服务项目已建立服务台账的得1分，各项服务已建立服务台账的得3分。（2）台账如实反映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收费情况三项内容的每项得1分，最高3分。
    最高分值：6分。
4. 服务设施。指符合开展服务要求的场所。
评分标准：（1）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得2分。（2）服务场所有服务大厅、会议室、档案室、办公室、财务室功能分区的得2分，缺一功能分区不得分。（3）服务设备投入额50万元以上未满100万元的得1分，100万元以上的得2分。
最高分值：6分。
（二）机构建设（分值：25分）
本类共4项14个评分标准，分别为管理机构3个、员工素质5个、制度建设3个和文化建设3个。
1. 管理机构。指管理人员相对稳定、熟悉行业相关知识，如同业工作经验、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证书持证率等。其中，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证书指与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的学历或学位证书，以及人力资源管理、职业指导、劳动关系协调、人力资源心理咨询、经济方面的职称或技能证书。
    评分标准：（1）机构领导成员在本机构平均任职2年以上未满3年的得1分，3年以上的得2分。（2）机构中层以上从事同业5年以上的成员与中层以上成员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2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4分，如此类推，最高2分。（3）机构中层以上持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证书的成员与中层以上成员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1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2分，如此类推，最高1分。
最高分值：5分。
2. 员工素质。指员工规模、学历、同业工作经验、持证率和继续教育程度。
    评分标准：（1）在册工作人员10人以上未满50人的得2分，50人以上的得4分。（2）大专以上学历工作人员占在册人数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1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2分，如此类推，最高1分。（3）具有2年以上同业工作经验员工占在册人数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1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2分，如此类推，最高1分。（4）持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证书员工占在册人数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2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4分，如此类推，最高2分。（5）2年内曾受过业务培训的员工占在册人数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2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4分，如此类推，最高2分。
最高分值：10分。
    3. 制度建设。指根据业务特点，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依法、按章经营。
评分标准：（1）有组织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且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得1分。（2）建立了诚信服务相关制度（包括服务公示制、服务承诺制、服务反馈制和信用管理制）的得2分。（3）直接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并实行公示或告知员工的得2分。
    最高分值：5分。
4. 文化建设。指树立符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特点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
    评分标准：（1）建立党组织的得2分。（2）建立工会组织的得2分。（3）每年举办或组织员工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不少于两次的得1分。
    最高分值：5分。
    （三）信用状况（分值：30分）
本类共4项13个评分标准、分别为信用管理3个、用工情况4个、监管情况3个和纠纷处理3个。
1. 信用管理。指建立和落实诚信档案，实施风险管理，实现无不良诚信记录。
    评分标准：（1）为每位员工建立诚信档案的得2分。（2）全员接受诚信教育培训和签署诚信服务承诺书的得1分。（3）每年开展诚信主题活动的得2分。
最高分值：5分。
2. 用工情况。指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和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的情况。
评分标准：（1）劳动合同签订率100%的得3分。（2）社会保险参保率100%的得3分。（3）及时为员工办理入职手续，并建立用工管理台账（包括职工名册、录用登记、工时台账、工资台账）的得2分。（4）没有违法损害员工合法权益的得2分。
最高分值：10分。
3. 监管情况。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情况，责令整改及处罚情况。
评分标准：（1）近两年主动接受市、县（区）两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的得2分。（2）近两年，向我市人社部门提供完备检查资料的得3分。（3）近两年，配合人社部门进行年审工作及信息报送的得3分。
最高分值：8分。
4. 纠纷处理。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纠纷记录全面准确，处理及时，无不诚信行为。
评分标准：（1）设立纠纷处理机构或专职人员的得3分。（2）对纠纷处理记录全面准确的得2分。（3）建立员工与机构管理层上下沟通机制的得2分。
最高分值：7分。
（四）服务业绩（分值：25分）
本类共3项8个评分指标，分别为服务数量3个、服务质量2个和服务效益3个。
    1. 服务数量。指提供人力资源招聘、推荐、咨询、培训、测评、就业创业指导等服务项目的数量和各服务项目达到的服务规模。
评分标准：（1）对上述服务项目，每开展3项得1分，最高得2分。（2）人力资源招聘、推荐和培训等三项服务，以年服务人次计，200人以上未满1000人的得1分，1000人以上的得2分。（3）人力资源咨询、测评和就业创业指导等三项服务，以年服务收入计，20万元以上未满50万元的得1分，50万元以上的得2分。
最高分值：6分。
2. 服务质量。指遵守协议，信守承诺和服务成功率。服务成功率为服务成功人数与服务人数的比率。
评分标准：（1）服务成功率20%以上未满30%的得1分，30%以上的得2分。（2）没有出现违反协议、失守承诺记录的得2分。
最高分值：4分。
3. 服务收益。指服务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评分标准：（1）依法纳税且年纳税额50万元以上未满100万元的得2分，100万元以上未满200万元的得3分，200万元以上未满1000万元的得4分，1000万元以上的得5分。（2）年实现净利润500万元以上的得2分，500万元以上未满1000万元的得3分，1000万元以上未满5000万元的得4分，5000万元以上的得5分。（3）进入惠州市规上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统计库的得5分。
最高分值：15分。
二、责任指标（总分20分）
责任指标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履行社会责任中达到的水平，连同服务指标部分一起计算总分。本部分指标共3项7个评分标准，分别为行业协会活动3个、社会评价2个和公益活动2个。
（一）行业协会活动。指接受行业协会管理，积极参加行业协会活动，为行业协会发展做出贡献。
评分标准：（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加入我市人力资源服务领域行业协会的加3分。（2）在我市主办、承办或协办人力资源服务领域行业协会活动的加3分。（3）接受我市人力资源服务领域行业协会活动管理的，积极参加协会活动的加3分。
最高分值：9分。
（二）社会评价。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获得国家、广东省或惠州市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表彰奖励的情况。
评分标准：（1）近2年参与、协助政府或其他机构举办的社会公益活动的加2分。（2）成立以来，获得国家、我省或我市政府部门及社会团体表扬、表彰或授予荣誉称号，其中属于市级的加2分、省级的加4分、国家级的加6分，按获得的最高级奖项计分，最高6分。
最高分值：8分。
（三）公益活动。（1）近两年来，发挥作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举办专场招聘会的加1分。（2）近两年来，积极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转移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5名以上未满10名的加1分，10名以上的加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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